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明白纸)
    一、法律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168项；

2、《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第15号令）第九条规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由具有审查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进行审查，并根据取水的急需程度适时提出审查意见。”
二、审批条件：
1、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需要在我县境内的河流、水库、洼淀和地下取水或加大取水规模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水资源论证，提交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并报请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2、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向县环保局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排除异己上（表）前，由县水务局预审。
三、办理程序：
1、申请与受理：业主单位在办理取水许可预申请或取水许可申请时应向县水务局行政许可办公室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窗口予以受理；
2、初审：县（或设区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5日内对报送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查，然后按照审查权限，逐级报请具有审查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3、专家评审：报告书审查一般采取会审方式，由审查机关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代表召开审查会。审查机关认为必要，可组织现场查勘，对存在重大问题的，应提出专门调查报告；

4、许可决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有关单位代表的意见提出审查意见；

5、许可送达：申请人领取许可决定。
四、需提交的材料目录：
1、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20份；
2、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委托合同；
3、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请审查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请示。

五、办理期限：20个工作日。对取水规模较大、技术复杂、影响较大的报告书审查时限，经报请省水利厅同意后，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限不超过30日。
六、受理方式：书面受理。
七、收费标准及依据：此项业务不收取费用。
八、受理部门、地址、联系人、电话：
满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务局窗口；
电话：0312－7274409　　　　　联系人：杨丽娜  聂志国

